崇仁县财政局关于崇仁县应急管理局2022年度救灾物资采购项目
投诉处理公告
崇财购诉字[2022]01号
投诉人：广西朴兴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高攀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鹧鸪江路9号柳州中储物贸基地1号楼3-9。
邮编：545000
授权代表人：黄肖茂   联系电话：19527518616
被投诉人1:江西集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文昌街道办瑶坪排上村6组99号
联系人：郑女士       联系电话：18807946613
被投诉人2:崇仁县应急管理局 
地址：崇仁县西郊路
联系人：罗女士       联系电话：18179407729
投诉人对崇仁县应急管理局2022年度救灾物资采购项目（项目编号：FZJQ2022-FZ-004）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我局于2022年5月25日收到广西朴兴贸易有限公司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并聘请相关专家进行论证。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调查事实及处理决定
(一)专家论证意见:

投诉事项1：江西集群管理有限公司以收到质疑函日期为由想要拒收我司关于崇仁县应急管理局2022年度救灾物资采购项目质疑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专家意见：经核实，投诉人于2022年4月25日报名，2022年5月5日顺丰快递寄出质疑函。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条“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和第四十二条“本办法规定的期间开始之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质疑和投诉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不算过期”的规定，投诉人是在第五个工作日提出质疑，代理机构应依法予以受理，不能拒收。建议对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批评，并责令整改。
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第26页帐篷技术参数中“帐篷燃烧性能：续燃时间（s）：≤0.6、阴燃时间（s）：≤0.6、损毁长度（mm）：≤25、其它现象：燃烧时无滴落物，未引起脱脂棉燃烧或阴燃”。存在量体裁衣、特定某供应商、暗箱操作的嫌疑。
专家意见：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崇仁县应急管理局作为采购人，为采购到较为优质的救灾物资，设置参数时使用较高等级的技术标准，合法合规。项目于5月5日开标，共有3家投标单位，3家投标单位均完全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投诉人未提供任何佐证材料。因此，投诉人提出的“量体裁衣、特定某供应商、暗箱操作的嫌疑”情况不属实，依法应不予支持。
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第27页棉被技术参数中“2、棉胎短纤维含量≤15。 3、棉胎研磨率：≥85”。存在量体裁衣、特定某供应商、暗箱操作的嫌疑。
专家意见：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崇仁县应急管理局作为采购人，为采购到较为优质的救灾物资，设置参数时使用较高等级的技术标准，合法合规。项目于5月5日开标，共有3家投标单位，3家投标单位均完全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投诉人未提供任何佐证材料。因此，投诉人提出的“量体裁衣、特定某供应商、暗箱操作的嫌疑”情况不属实，依法应不予支持。
投诉事项4：招标文件第19页评分表中关于帐篷、折叠床、棉被、羽绒服的评分存在量体裁衣、特定某供应商、暗箱操作的嫌疑。
专家意见：招标文件中采购项目需求是对投标人最基本的技术要求，采购项目需求中对帐篷、折叠床、棉被、羽绒服均提出了主要的最基本的技术参数要求，技术加分项就帐篷、折叠床、棉被、羽绒服的技术参数量化加分符合《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的规定。也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评分方法分为最低评标价法和综合评分法。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人应当合理设置技术、商务以及价格评审因素的权值，权值设置应当准确反映采购需求，并要求提供佐证材料。第五十五条 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的规定。此外，招标文件没有要求特定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没有要求只能制造商投标，经销商也可以投标，招标文件没有排他性、倾向性。投诉人也未提供任何佐证材料，属于主观臆断。因此，投诉人提出的“量体裁衣、特定某供应商、暗箱操作的嫌疑”情况不属实，依法应不予支持。
二、本机关处理决定
对于上述投诉事项，根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专家论证意见，做出如下处理决定：
对于投诉事项1，我局决定对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批评，并责令整改。
对于投诉事项2、3、4，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三、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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